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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1 9 8 8年 1 1月 2 3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第1 3 4次会"^让，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观察员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一事实：19 8 8 年 1 2 月 8 日 

大会将开始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辩论，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打算参 

加这次辩论并特别作开幕词。阿拉法特先生及其一行将于1 9 8 8年 1 1月 2 5 

日向突尼斯的美国大使馆呈递护照和有关表格。他希望这些护照和表格将得到迅 

速处理，并且阿拉法特先生前往和进入联合国会得到方便。 

2 .伊拉克代表团认为，如有必要对发给阿拉法特先生签证的事召开临时会议， 

对委员会而言，这是毫无问题的。 

3 .委员会主席予以肯定地说，如果出现需要委员会迫切注意的情况，委员会 

随时准备召开会议。 

4 . 1 9 8 8年 1 1月 2 8日，应伊拉克的紧急请求，委员会在其第 1 3 5和 

第 1 3 6次会议上审议了美国国务卿拒绝批准亚西尔。拉法特先生的签证申请的 

问题，提出该申请是为了使阿拉法特先生能够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 

5 .在第 1 3 5次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对东道国拒绝发给N拉法特先生签证表 

示遗憾。这项决定违反了 1 9 4 7年《总部协定》第 1 1节规定的东遛国义务。 

如果这项决定不予撤销，则将开创一项危险的先例。东道国是将决定谁应当和谁 

不应当到联合国的权力揽在自己身上。他还进一步认为，委员会和大会应对此事 

釆取明确的立场。他们应彻底驳斥这项决定并呼吁东道国遵守它按国际法应承担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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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国代表指出，法国政府一获悉美国的决定后即立刻请求东道国重新考虑 

其立场。这种立场不符合《总部协定》，阿抆法特先生在此时访问联合国是最 

切合时宜的事。他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其决定。 

7 . 西班牙代表对于东道国用行政手段阻止阿拉法特先生进入美国讨论联合国 

事务表示遗憾。这一行动违反了《总部协定》。给予巴解组织以观察员地位的 

1 9 7 4 年 1 1月 2 2日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无须重新解释。遵守国际法， 

尤其是《总部协定》，具有最高的重要性。西班牙同欧洲共同体国家一起欢迎巴 

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关于成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决定。他感到关切的是，美国 

拒绝给予阿拉法特先生签证可能会对中东的和平倡议产生不利影响。他敦促美国 

重新考虑它的决定。 

8 . 保加利亚代表支持前面几位发言者的观点。美国的这项决定显然严重违 

反了《总部协定》和大会给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的有关决议。拉法特先生有 

在联合国发言的权利。美国的决定是不能接受的。应促请东道国重新考虑这项 

决定并确保允许阿拉法特先生在大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期间出席大会会议。违反 

《总部协定》是一项严重事件。 

9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说，这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问题。他支 

持所表达的观点，即美国的行动只能引起最严重的关注。他还支持秘书长和笫43 

届大会主席就此事发表的声明。《总部协定》规定，不应阻待任佣人因联合国公 

务前柱总部。《总都协定》还载有关于所有应邀以观察员身份来参加联合国活动 

的 规 定 。 《 协 定 》 第 1 1 、 1 2和 1 3节遭到严重违反。东遛国应立即审査其 

决定，尤其在中东和平进程的趋势正在增长时作出这种决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 

东局势的关键和核心。他呼吁美国当局重新考虑其非法决定并允许阿拉法特先生 

到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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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代表说，美国的决定违反了《总部协定》，并且也不利于解决中东问 

题.美国有义务不对应邀前来总部屨行公务的人设置任何障碍.美国以所谓的 

安全理由拒发签证违反了《协定》的规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而 

国际社会期望这个问题能莸解决。他希望美国能重新考虑它的决定。中国支持 

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关于该事项的声明， 

11. 巴勒斯坦觯放组织观察员提醒委员会成员，巴解组织主席及其同事是11 

月 8日、而不是 2 4 日 ， 开 始 申 请 签 证 的 。 1 1月 2 5日，向美国驻突尼斯领事 

馆送交了所需的文件。后来联合国法律顾问通知巴解组织说，没有人就申请筌证 

的事同他联系过a 给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的1 9 7 4 年 1 1 月 2 2 日 第 3 2 3 7 

( X X I X )号决议使巴解组织有权提名它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因此，期望东道国会 

遵守这项协议。根据《总部协定》的规定，在涉及联合国的工作时美国无权决定 

谁可以入境。所以美国违反了它在《总部协定》第 1 1、 1 2和 I 3节规定下应 

负的义务。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采取了一个十分积极的立场肘，其主席要将一 

个重要的信息告知美国行政当局，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能在48小时内完成这项工 

作。美国有贲任允许巴解组织执行其任务。 

1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说，他愿意听到阿拉法特先生向大会证 

实，巴解组织希望举行国际会议，并且反对恐怖主义。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决 

定迈出的步伐不大，但毕竟是朝前迈出了一步。他期望巴勒斯坦人把步子再迈大 

一些，并期望以色列认真地作出反应。对于美国的忧虑，他能够理解，但是希望 

能找到一种办法，便阿拉法特先生能在大会发言。 

13.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说，美国一贯认真履行其东遛国贡任，并将继续这样做。 

历年来，它向几千名本来按照美国法律是不能入境的人发了签证。 1 9 7 4年巴 

解组织曾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参加会议。美国认识到它在这方面的贾任，不顾它与 

巴解组织之间的任何政策分歧，向巴解组织观察员发了签证。美国一向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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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裉据《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美国有权保卫本国的安全。不能指望东道 

国同意让任何前往总部地区的人入境；在有些情况下，东道国有权拒发签证。过 

去曾几次发生过这种情况，包括1 9 5 4年对一个被判决企图谋杀伊朗国王的伊朗 

人这样做，与伊朗境内"人质事件"有牵连的人也被无异议地拒之境外。 1 9 8 1、 

1982^ 1983、 1984, 1985、 1 9 8 6和 1 9 8 8年都有类似的拒发签证情事。没 

有人对美国的立场提出异议，这已得到联合国惯例的确认。这次讨论的情况是， 

有证据表明，在巴解组织于1 9 85年宣布不搞恐怖主义后它仍参与反对美国的恐 

怖主义活动。美国政府有证据证明阿拉法特先生知道并纵容反美恐怖主义活动， 

囡而拒绝发绐他签证，这与美国接受的《总部协定》的规定是一致的。美国将 

继续十分认真地履行其作为东道国应负的贵任。 

14. 巴解组织观察员在提到美国代表在发言中声称，过去联合国对拒发签证予 

以默许时说，这次联合国没有默许。 

15. 1 9 8 8年 1 1月 2 8日第 1 3 6次会议上，委员会继续审议阿拉法特先 

生申请签证遭到拒绝的问题。 

la加拿大代表说，加拿大政府对美国不向阿拉法特先生发签证的决定感到关 

切，并正在将这种关切告知美国当局。加拿大认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 

要让大会听取巴解组织的观点。 

17.哥斯达黎加代表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同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一样，对美国的 

行动感到关切。不过，它能理觯美国当局提出的理由。哥斯达黎加反对恐怖主 

义，伹它同其他国家一遛呼吁美国重新考虑它的决定。 

la马里代表说,马里政府对美国这种违反《总部协定》的行为深感关切。他 

呼吁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它的决定，使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能出席关于巴勒斯坦问题 

的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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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约旦代表以观察员身份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发言。他说，阿拉伯国家谴 

贵东道国不发给阿拉法特先生签证的决定。这项决定显然违反了东遛国按《总部 

协定》规定应当承担的义务，并且阻碍了中东的和平努力。会员国和观察员能够 

按它们的需要来组织代表团。阿扭伯国家希望大会il过决定，宣布美国的行为违 

反《总部协定》，呼吁它撤消了这项决定，使阿拉法特先生能在大会发言。 

20. 法律顾问证实，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先生的签证申请是于1 9 8 8年11 

月8日下午提交秘书长的.签证申请中明确表示，阿拉法特先生的访问是为参加 

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工作• 句于1988# 1 1 月9日将通知递送给美国代表团. 

他在转递这项申请时提请注意，通知中的用字与巴解组织正常的签证申请中的完全 

相同，拉法特先生是以巴勒斯坦觯放组织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受委任，拉法 

特先生此行的目的是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三届会i义的工作.因此，这项申请属 

于《总部协定》第1 1、 1 2和 1 3节的范围.《总部协定》中并未载有关于禁 

止——如美国国务院1 9 8 8年 1 I月 2 7日决定中提到的——东道国认为的威胁 

其安全的>\ 士入境的保留权利.联合H )与美国对《公法》第8 0 —3 5 7号第 6 

节所载的所谓安全保留的国际法性质与有效性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个歧见曾经 

出现过几次.在目前情况下，且不论这条但书的国际法性质好何，只要擠到第6 

款的文字即已足以说明，它提到有需要"保障其本身安全和完全管制外国人进入除 

堆.区一及其紧邻四周以及从该国到外国过境时穿越所需的合理区域以外的美国的 

任何领土".（重点线附加）.阿拉法特先生的签证申请正是前往总部地区而无 

任何其他地方.因此，这项申请属于第 1 1节范围，属于《总部协定》第1 3(d) 

頰定的例外，和《公法》第 8 0— 3 5 7号第 6节中除外的区域.国务院声明 

中并未提出阿拉法特先生出现在联合国的事本身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的论点.至 

于美国表示东道国有权拒发签证，而联合国自1 9 5 4年以来曾经有几次默认讨这 



种惯例，法律頋问指出,联合国并未默认这种惯例。他进一步表示意见说，东 

道国过去有义务批准，这次也有义务批准巴解组织的主席的签证申请，因为该鉀织 

在大会具有观察员地位. 

2 1 . 伊拉克代表支持法律顾问的发言，特别是其关于美国违反了《总部协定》 

的结论‧ 委员会应公开奢示支持法律顾问的发言，并应呼吁美国收回成命，此 

事应该迅速处理. 

22. 塞内加尔代表对美国的行动慼到惋惜。不发给阿拉法特先生签证构成了 

令人遗憾的不屨行义务行为，而这项义务是美国在《总部协定》中严肃承诺要遵守 

的。塞内加尔吁请美国重新考虑其行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认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阿尔及尔决定为中东的和平进程打开了一条通路，而 

塞内加尔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2 3 . 洪都拉斯代表也吁请发给阿拉法特先生签证，认为让他参加大会关于巴勒 

斯坦问题的辩论将会使人对中东问题的演变有更好的了解。现在更是如此，因为 

所涉两方的一方似乎提出了一个对和平努力可能具有正面影响的立场。 

24. 美国代表答复说，美国政府不同意法律顾问关于《总部协定》中有关安全 

事项的条款的意见。美国对于法律顾问发言中其他部分也持有不同意见，不过不 

愿意在此次会议上详细加以讨论。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2 5 . 主席在同委员会的主席团以及同其他有关代表团协商后，将当前讨论事项 

的各方意见总结如下： 

"委员会在笫1 3 5和第 1 36次会议上听取了委员会成员、会员国观察 

员、巴勒Ifr坦解放组织观察员和法律顾问就美国国务卿对巴解组织主席拉法 

特先生申请签证，使他能够出席和参加大会笫4 3届会议加以拒绝一事，所作 

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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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些以东道国关系委员会主席一的资格，愿意总结如下： 

"(a)绝大多数的发言者都认为，拒绝拉法特先生的签证申请违反了美 

国在《总部协定》下的义务。在这一点上，这些发言者同意秘书长和大会主 

席所作的声明。 

"(b)美国重申该国立场，即其行动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符合其在《总部 

协定》下的义务、并符合现行的惯例， 

" ( c )绝大多数发言者认为，应请东道国 j l ^急复核并改变其有关拉法特 

先生的决定，使他能按照预定日期参加大会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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